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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632）））） 

 

轉轉轉轉換換換換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人（持有合共本金3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向

本公司發出通告，將按轉換價每股0.30港元轉換全部該等可換股票據。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

二十六日之通函（「通函通函通函通函」）。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通函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轉轉轉轉換可換股票據換可換股票據換可換股票據換可換股票據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人（持有合共本金3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向

本公司發出通告，將按轉換價每股0.30港元轉換全部該等可換股票據（該「轉轉轉轉

換換換換」）。合共116,666,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轉換股份轉換股份轉換股份轉換股份」）將因

轉換而予配發及發行，該等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之已發

行股本約25.10%，以及本公司經發行轉換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約

20.07%。轉換股份將根據獨立股東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上批准之普通決議案授權發行。 

 

認購人，東日發展有限公司，一間由黃坤先生(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主席及

執行董事)全資擁有之公司。根據通函所述，認購人可行使酌情權，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以前，進一步認購1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已於通函內披露。於轉換後，認購人將擁有本公司擴大

後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65.09%權益。下表為本公司於轉換前及轉換後之股

權架構。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於轉換於轉換於轉換於轉換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前之股權前之股權前之股權前之股權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於轉換於轉換於轉換於轉換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後之股權後之股權後之股權後之股權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股份 股權百分比 股份 股權百分比 

認購人 261,759,800 56.32 378,425,800 65.09 

其他董事 640,000 0.14 640,000 0.11 

公眾股東 202,338,160 43.54 202,338,160 34.80 

總數 464,737,960 100 581,403,960 100 

 

如二零零八年年報所述，有關中華煤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中華煤炭」）

項目的法律訴訟此刻仍在進行中，根據中港律師所提供的法律專業意見，

本公司擁有極大信心和機會取得勝訴，其中包括向違約方追索二零零七年

及二零零八年合計股息8,000萬港元。管理層將同時採取一切有效及有利方

式，致力保障本集團投資於中華煤炭的權益。 
 

董事們認為轉換股份顯示黃坤先生對本公司非常有信心及不間斷的支持，

轉換股份可增強本集團財務狀況。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黃煜坤先生（別名：黃坤）、

張國裕先生、周里洋先生、鄭英生先生及袁偉明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董志雄先生、馮慶炤先生及林家威先生。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張國裕張國裕張國裕張國裕 

 

香港，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